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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云浮市市直财政投资评审监督管理办法》
政策解读

近日，云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《云浮市市直财政投资

评审监督管理办法》（云府办〔2019〕12 号，以下简称办法）。

现就有关事项解读如下：

一、办法制定的背景和意义

《云浮市市直财政性资金基本建设投资评审管理规定》2014

年 1 月 23 日经云浮市政府五届三十三次常务会议通过，市财政

局于 2014 年 2 月 27 进行了印发，有效期 5 年。该规定对规范云

浮市市直财政投资评审行为，加强财政支出管理，提高财政投资

评审效率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。现该规定已过有效期，且

在 5 年的使用时间里，云浮市市直财政性资金投资的基本建设项

目规模和数量上都发生了较大变化，各项政策措施也逐步健全和

完善，该规定中的部分内容已不能完全适应当前市直财政投资评

审的工作要求，在此背景下对该规定进行修订和补充，制定了《云

浮市市直财政投资评审监督管理办法》。

本办法将对加强云浮市市直财政性资金投资的基本建设项

目评审管理，规范云浮市市直财政投资评审行为，加强财政支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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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，提高财政投资评审效率起到更为积极的作用。

二、主要原则和目标

本办法制定的原则及目标是规范云浮市市直财政投资评审

行为，加强财政支出管理，提高财政投资评审效率。重点规范了

送审条件，把对用于基本建设项目财政资金使用的不规范化、不

合理化尽量在源头上消灭掉，整体重心由事后整改转变为事前规

范与监督。

三、主要修订内容

本办法共包括 5 章、27 条规定，本次修订一是对原规定的章

节和条款顺序及内容进行了优化，二是重点针对近几年在实际工

作中发现的一些突出的重点及难点问题进行了规范，修订及新增

的主要条款如下：

（一）为减轻财政投资评审财力、人力的投入，落实“放管

服”改革、提高资金分配使用效率和效能，将原规定中总投资额

25 万元以下的工程不需送审仅需备案的标准提高到 50 万元；

（二）加入概（预）算评审结果发出后建设单位应在 3 个月

内完成下一阶段相应工作的条款，以解决实际工作中如果建设单

位迟迟不开展下一阶段工作，评审结果应用时由于政策调整、价

格上涨等原因不能准确反应工程实际情况的问题；

（三）加入建设单位需在招标文件及合同中约定进度款拨付

不能超过合同价（不含补充合同及协议）80%的条款，以解决部

分工程送审结算时进度款拨付已超工程结算价，施工单位不配合

结算审核工作甚至无法结算的问题，保障财政资金的安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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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加入结算送审超合同价 10%需市政府批准的条款，用

以规范施工过程中随意变更或增加工程规模的行为，使变更及增

加工程规模的行为更加严谨、科学、合理，避免财政资金浪费。

（五）对财政投资评审的程序和所需的资料进行了详细明确

的规定，以便于财政投资评审行为的公开透明；

（六）加入了工程结算评审时建设单位提供详细反馈意见的

时限要求及反馈意见必须有有效依据的条款，以解决工程结算时

建设单位或施工单位迟迟不确认评审结果的难题；

（七）加入了由于建设单位反复修改图纸等原因造成评审费

增加的，市财政部门可在其部门预算中扣减增加的评审费用的条

款，用于督促建设单位认真实施前期工作，避免评审费用增加，

浪费财政资金等问题。


